
附件4
涪陵区2020年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产业到户财政扶贫项目实施方案

为发挥水果产业对扶贫工作的带动性作用，根据区委、区政府把水果种植（管护）作为巩固推进我区扶贫工作有效开展的抓手之一，支持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产业来抓的有关要求，结合水果种植（管护）工作的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种植区域及对象
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坚持“自愿申报”原则，扶持对象为全区受疫情影响需要在家开展生产自救，有劳动能力且有产业发展意愿，经审核2020年全区登记备案进行水果种植（管护）的建卡贫困户（各乡镇街道建卡贫困户数据以扶贫办统计口径为准）。
二、种植目标任务

据统计全区共有22个乡镇街道、932户建立卡贫困户申请了水果种植（管护及新建），面积为2719.1亩，补助金额共计546220元。其中：水果管护2716.1亩、补助543220元、涉及。江东新建果园1亩、白涛新建果园1亩、珍溪新建果园1亩，补助3000元，涉及3户。
三、扶持政策

未脱贫户产业补助标准上限每户每年2000元，其他建卡贫困户产业补助标准上限每户每年1000元。在补助上限范围内，按验收确认的面积，经果林管护每亩补助200元；新建经果林每亩补助1000元。
四、工作措施
（一）指导种植。贫困户的水果种植（管护），分别由所在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督促指导；区级各对口帮扶工作组、各乡镇街道包村包户干部进行技术指导。

（二）核实登记。各乡镇街道要对建卡贫困户的水果种植（管护）面积核实情况如实填入附件4-1。

（三）组织验收。由各乡镇街道组织验收组对贫困户种植（管护）的水果面积进行100%的验收，并将验收结果签字确认后报区果品办并向区果品办提出书面验收申请。
（四）抽查验收。区果品办在接到乡镇街道验收申请后，及时组织对水果种植面积大于2亩的30%的贫困户进行抽查验收。

（五）严格公示汇总。区果品办抽查验收完成后，将抽查验收结果（附件4-3）书面通知有关乡镇街道，有关乡镇街道及时进行为期7天的张贴公示，同时拍照备查。公示无误后，将公示图片、附件4-3的纸质件（加盖公章）和电子邮件、资金申报表等相关验收资料一并报送区果品办对应联系科室。

五、具体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水果种植（管护）是建卡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手段之一，各乡镇（街道）、区驻村工作组、驻村干部要高度重视。按照“部门对接、分片指导、辖区负责”的工作要求，切实抓好水果种植（管护）工作的技术指导核实工作；扎实开展检查验收，验收成员要对检查验收情况签字确认，对检查核实验收结果负责。

附件：4-1涪陵区2020年建卡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

检查验收及资金兑付办法
4-2涪陵区2020年建卡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补贴乡镇验收表

4-3涪陵区2020年建卡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补贴区级抽查验收统计表
4-4 涪陵区2019年建卡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补贴结果公示表
附件4-1
涪陵区2019年建卡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

检查验收及资金兑付办法
一、水果种植（管护）补助标准。在补助上限范围内，按验收确认的面积，经果林管护每亩补助200元；新建经果林每亩补助1000元。

二、补助资金兑付。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工作完成且通过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初查验收及区果品办抽查验收确认且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区财政统一兑付补助资金。
三、村社自查验收。村社干部对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进行自查验收。

四、乡镇验收。由于水果种植（管护）的品种具有多样性且成熟期不一致。为此贫困户在水果种植（管护）期间各乡镇街道农服中心、驻村干部、村社干部对贫困户所种植的水果种植（管护）地块进行手机拍照，所拍照片作为验收依据之一。各乡镇街道在村社自查验收的基础上，将乡镇街道农服中心、驻村干部、村社干部组成验收组对贫困户水果种植（管护）面积进行验收，把验收结果填入附件4-1。附件4-1和种植（管护）地块照片报区扶贫办和果品办。
五、区级抽查验收。区果品办以通过乡镇街道验收的贫困户作为抽查范围，在种植（管护）面积大于2亩以上的贫困户中随机抽查 30%。抽查核实面积达到乡镇街道验收面积95%以上的，按乡镇验收面积确认为验收面积，水果种植（管护）面积小于核查面积95%的按比例进行折算，不足1亩的不予确认。
六、结果公示和报送。区果品办抽查验收完成后，将抽查验收结果（附件4-3）书面通知有关乡镇街道，有关乡镇街道及时进行为期7天的张贴公示，同时拍照备查。公示无误后，将公示图片、附件4-3的纸质件（加盖公章）和电子邮件、资金申报表等相关验收资料一并报送区果品办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